附件2

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的说明

一、背景及过程

2026年3月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。法典对有关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规范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新增了相关法律责任条款，并明确要求制定出台相关配套规定。根据省司法厅工作部署，市司法局对我市现行有效的市政府规章开展全面梳理，在各有关单位报送草案送审稿基础上，经逐件审查、协调，对《淮南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等市政府规章予以修改。

二、拟修改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对《淮南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作出修改

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，对建筑垃圾处置等条款的罚则进行修改，同时删除了相关重复条款。

对《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作出修改

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，调整了立法依据，并对改对投放生活垃圾等处罚条款进行修改。

